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科技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

琼科〔2019〕116 号

厅机关各处室、厅下属单位：

《海南省科技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19 年

第 6 次厅务会议、第 17 次厅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2019 年 6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科技监督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条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工作的监督，探索建设社会化

的科技监督体制机制，打造公开透明的科技管理监督约束机

制，保障科研管理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提高管理效率，结

合《海南省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省级财政科

技计划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建立海南省科技监督员

制度，为了规范监督行为，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海南省科技监督员(以下称监督员),

是指由省科学技术厅对外聘请的对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认定、省科技人才评选、

省科学技术奖励评选等进行监督的人员。

第二章 监督员的产生与条件

第三条 省科学技术厅根据需要，向社会邀请或征集监督

员，邀请或征集的主要对象为省、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计师、律师、科技人员等。

第四条监督员的聘请由省科学技术厅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工作需要，由省科技厅监督职能处室按工作领

域、专业特点，从邀请或征集人员中提出监督员推荐人选。

（二）省科技厅对推进人选进行审议，确定聘请监督员人

选。

聘请数量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五条 被聘为监督员的，由省科学技术厅发放聘书，任

期为 3 年，聘期满后可继续聘任。



第六条 监督员监督员因职务变更等原因不宜再担任的，

省科学技术厅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换。

第七条 监督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热心于科技进步工作,了解科技工作方针政策,熟悉

科技管理相关的制度规定和工作程序;

(三)具有较丰富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或财务管理、科研

管理工作经验,在相关领域或行业部门具有一定知名度；

(四)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廉洁自律,事业心、责任心强;

(五)身体健康,具有参与相关监督工作的必要时间。

第三章 监督员的权利与责任

第八条 监督员的权利。

(一)受邀请参加省级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省科技人才

评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认定、省科学技术奖励评

选过程的监督；在科技监督过程中，有权对科技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质询，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二)受邀请参加海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技工作调查

研究,向省科学技术厅反映科技人员对科技工作的诉求，获

得对反映情况或问题的处理、以及建议意见采纳情况的知情

权。

(三)可以通过参加明察暗访、直接感受、接受群众投诉等

多种渠道，收集意见和建议。对省科技厅及其工作人员遵纪



守法、廉洁自律、依法行政、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

情况进行监督。

第九条 监督员的责任。

（一）受邀请参加对科技监督，发现执行情况较差或有严

重违约、违规行为的应及时上报省科学技术厅。

（二）因工作或其它原因不能参加科技监督活动的,应及

时告知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三）未经省科技厅同意，不得以监督员身份发表言论、

出版著作，参加有关社会活动。

第十条监督员的纪律。

(一)不得利用监督员身份谋取任何私利和特权。

(二)不得接受项目单位的现金、有价证券及影响公务的宴

请等。

(三)为项目单位保守科研和商业秘密。

(四)如有不廉洁行为或违反法律、法规，应承担相关责任。

(五)自觉接受社会和被监督对象的监督。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一条 海南省科技厅可以根据需要，由负责监督管理

职能处室每次邀请 1-3 位监督员参与科技管理的监督。

第十二条 履行科技监督职责过程中，遇到利益冲突情形

时应主动申请回避。



第十三条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在邀请监督员参加科技项目

监督活动时,应提前 3 日向监督员发出邀请。

第十四条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每年不定期召开监督员会议，

通报科技管理的重大活动安排，通报受理监督员反映的问题、

建议意见和群众对科技工作诉求的情况，征求监督员对科技

管理的相关意见。

第十五条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为监督员提供必要工作条件，

监督员履行本办法规定职责所需经费，列入省科技厅业务经

费保障范围。

第十六条 监督员不能履行职责、不胜任工作或有违规违

约行为，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将视情况进行相应处理,直至取

消监督员资格。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监督员自受聘之日起,享有权利和履行职责。

第十八条 本试行办法由海南省科学技术厅负责解释,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